
2013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实施办法
为了进一步培养南开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提高南开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调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人员参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在2010-2012年连续3年实施了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收到良好效果。在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决定2013年继续实施该计划。2013年该计划经费来源为学校专门的基本科研业务费，经费总额为50万元；各项创新计划的建议举办时间为我校2013年夏季学期期间（2013年6月24日-7月21日）,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项目类型
分为四类：博士生学术会议、博士生学术论坛、研究生暑期学校、其他研究生创新计划。
二、具体项目介绍
1．博士生学术会议
邀请校内外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围绕某一学术主题，进行自主的、前沿性的学术探讨，为与会博士生营造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促进博士生的思想碰撞，激发创新思维，形成创新思路，提高博士生的创新意识和组织、交流及表达等综合能力。
要求：参会人数应多于15人，举办时间建议为2013年夏季学期期间（2013年6月24日-7月21日），一般为2-4天。项目资助经费1-2万元。
2．博士生学术论坛
在某个学科领域内，通过征文形式，面向校内外选拔在学博士研究生，为其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帮助博士生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
要求：参会人数应多于20人，举办时间建议为2013年夏季学期期间（2013年6月24日-7月21日），一般为2-4天。项目资助经费1-2万元。
3．研究生暑期学校
在某一学科领域内，招收全日制在学研究生（本校研究生为主，并有少量外校在学研究生）作为学员，聘请校内外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开设若干门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和前沿学术报告，介绍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
要求：参加人数应多于30人，举办时间为2013年夏季学期期间（2013年6月24日-7月21日），一般为1-2周。该项目的主办学院需要提供配套经费支持。项目资助经费2-4万元。
4．其他研究生创新计划
其他涉及研究生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培养模式改革等内容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要求：参加人数应多于10人，举办时间建议为2013年夏季学期期间（2013年6月24日-7月21日），一般为1-3天。项目资助经费1-2万元。
三、项目申请分层次资助说明
为鼓励创新计划多层次举行，创新计划在资金资助方面有所划分：

1．校际合作

项目为南开大学和其他高校联合举办，南开大学作为第一承办方。
此类项目共计资助经费为10万元。
2．跨学院、跨学科
项目由多个学院或（交叉）学科联合举办，申请时请注明第一承办方。
此类项目共计资助经费为15万元。
3．学院、学科内部
项目由单个学院或者单一学科举办。此类项目共计资助经费25万元。
四、资助内容

1．资助对象：由学科带头人或所在学院牵头，在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和监督下，以优秀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为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项目申请书中的联系人应为学院研究生导师（或管理老师），项目一般要求在校内举办。
2．资助范围：资助参会者在南开大学的相关费用，其中包括食宿费、本地交通费等，以及会议所需的场地租用费及其他杂费。具体资助的参加人以校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生为主，也可以有少量其他高校的研究生以及相关专家学者。
五、指导和监督

1．项目主题的确定：申报项目应紧密围绕提高南开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典型意义。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确定主题，该主题应是本研究领域内的前沿热点问题。
2．参会人员的选择和审核：参会人员应来自本学科及交叉学科的研究生，或研讨会主题下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其他一流学校、科研机构或研究团队的在读研究生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由所在学院对受邀参会人的情况进行审核。
3．学术活动应公开，预先在研究生院或所在院系主页公布项目实施的详细情况，并张贴学术活动的海报。
4．经费使用的监督：经费的使用应符合本项目及学校财务部的相关规定。所有的经费支出应先经所在院系审核。
六、审核批准程序
1．项目申请截止时间为2013年4月25日，项目建议实施时间为2013年夏季学期期间（2013年6月24日-7月21日），项目实施时间最晚不超过2013年12月10日。
2．项目申请人向所在学院（系、所）提交《南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申请书》及其他相关材料。
3．所在学院对项目申请内容进行审核，并提出具体意见。
4．各学院向研究生院培养办提交审核通过的《南开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申请书》，同时报送电子版。研究生院培养办对全部申请项目进行汇总后，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确定最终资助项目名称、资助额度等。
5．下拨经费：研究生院将审核批准的资助额度，经由校财务处将款项拨至受资助项目所在的学院账户，组织者根据校财务处的相关规定报销费用。

6．项目实施结束后，组织者应向研究生院提交活动总结报告。对未按申请计划完成的项目，下拨经费将收回。研究生院将对各学院项目执行情况汇总，供下一年度批准立项时参考。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负责统一管理和具体实施。
（联系电话：23501694,电子邮箱：zhaojingjing@nanka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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